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107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彈性薪資申請公告 
一、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積極參與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教師，

依「教育部延攬及留住大專院校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與本校「實施

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要點」，開放申請彈性薪資獎勵方案，獎勵對象分為教學

創新特殊優秀人才、行政服務績優人才、特殊優秀國際新進人才。 

二、 獎勵原則：本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彈性薪資以教師人數、經費額度及獎勵金性

質等因素考量，獎勵人數以本校適用對象總數之 10%為上限，副教授以下職級須

占獲獎勵人數至少 40%。 

三、 預定辦理時程： 

(一) 107年 06月 07日：預計公告受理收件。 

(二) 107年 07月 20日：學院(含共同教育委員會)完成初審、行政績優人才推薦送

至研發處彙整。 

(三) 107年 07月 26日：預計完成彈性薪資審查委員會(下稱委員會)複審。 

(四) 107年 08月 06日：預計公告獲獎名單。 

(五) 107年 11月 30日：獲獎人完成績效報告繳交 

四、 獎勵資格： 

(一) 教學創新特殊優秀人才：本校連續教學滿四學期以上之專任（專案）教師，

且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者。 

(二) 特殊優秀國際新進人才：具受國際推崇表揚之特殊成就，至本校係為國內大

專院校第一次聘任，到職前五年內曾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任職，且於本校內

任職未滿三年者。 

(三) 行政服務績優人才：三年內規劃或執行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有重要具體貢

獻者。 

五、 各項獎勵種類不得重複支領。 

六、 審查流程： 

(一) 教學創新特殊優秀人才：教師自行申請（提交教學影音檔及佐證資料）→提

送各學院(含共同教育委員會)院務會議初審→委員會複審。 

(二) 特殊優秀國際新進人才：主聘系所提交推薦名單至各學院(含共同教育委員會)

教評會初審→委員會複審。 

(三) 行政服務績優人才：計畫主持人、執行長、副執行長或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績

效管考委員會推薦→委員會複審。 

七、 獎勵期間：107年 1月至 107年 12月（發放方式另行通知）。 

八、 獲獎勵者應依本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要點第六點規定，於今（107）年

11月 30日前向委員會提交績效報告： 

(一) 教學創新特殊優秀人才：應提交有利於提升本校教學創新、校務發展等符合

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目標之績效報告與未來建議，並參加計畫統籌單位

安排之分享活動。 

(二) 特殊優秀國際新進人才、行政服務績優人才：應提交執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

耕計畫之行政服務績效，增進師生參與計畫意願之建議方案，並配合執行計

畫統籌單位安排之分享活動。 

九、 如有未盡事宜或修正，由本校研究發展處網頁公告。 


